
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 

第一条  为了奖励在校学习阶段在某一方面获得突出成绩的学

生，根据《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》，制定本实施

细则。 

第二条  单项奖学金评奖对象为学院所有在籍在册的本科二年

级以上（含二年级）学生。 

因公出国（境）交流休学一个学期以上（含一个学期）的学生不

得参评其休学期间所在年度的各类单项奖学金；休学不足一学期，且

回国参加相关考试，满足奖学金评定条件者，可以参评该年度各类单

项奖学金。 

对转专业的同学，应按其年度所读专业及所在院系（原则上以就

读时间长者优先），回原院系、原专业参评当年度奖学金。 

第三条  学院本科生单项奖学金由社会实践奖学金、创新创业奖

学金、学业进步奖学金、立德修身奖学金等组成，每学年评定一次。  

第四条  本科生单项奖学金每人 500元。 

第五条  学生申请单项奖学金的基本条件是： 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.道德品质优良，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履行公民义务； 

3.学习勤奋、勇于创新，自立自强、积极向上，学年成绩排名在

专业前 50%（学业进步奖学金除外）； 

4.遵纪守法，遵守校规校级，学年内未受到通报批评或各类处分，

没有课程考核不及格； 

5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体育成绩合格，身心健康； 

6.积极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各项教育、教学等活动。 

第六条  因公出国（境）交流休学一个学期以上（含一个学期）



的学生不得参评其休学期间所在年度的各类单项奖学金；休学不足一

学期，且回国参加相关考试，满足奖学金评定条件者，可以参评。 

第七条  对转专业的同学，应按其年度所读专业及所在院系（原

则上以就读时间长者优先），回原院系、原专业参评。 

第八条  对退伍的同学，若复学就读时间不足一学期，不得参评

本年度各类单项奖学金；若就读时间超过一学期，满足奖学金评定条

件，可以参评。 

社会实践奖学金评选细则 

第九条  评选条件： 

1.符合学院单项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； 

2.团结合作，善于发现，勇于创新，拓展视野，具备不断探索的

实践精神，对社会实践有浓厚兴趣，并能积极带动周围同学共同参与； 

3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并发挥重要作用，个人或担任负责人的实践

团队获得校级以上（不含校级）荣誉、表彰； 

4.社会实践奖学金参评对象为电气工程学院“知行杯”参赛队伍

队长，副队长（每队仅限两名）、普通成员； 

第十条  评选机制： 

社会实践奖学金采取积分制进行评选，积分标准如下： 

所担任职务级别 对应积分 

知行杯参赛队长 2 

知行杯参赛副队长 1 

知行杯普通成员 0.5 

所获荣誉级别 对应积分 



知行杯 

特等奖 5 

一等奖 4 

二等奖 3 

三等奖 2 

校级 

先进个人 0.3 

优秀调研报告 0.3 

其他类 实践次数 0.2/次 

第十一条  评选流程： 

1.本人申请 

参与评选的同学需提供相关奖项支撑材料，所获奖项均应在我校

就读期间取得，且获奖日期在评选时间内。学生本人自愿申报，填写

申请表及信息表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.候选人审议 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好中选优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

励和导向作用。符合条件的学生自行申报后，经评审小组核算、审查

等环节后上报学院。 

创新创业奖学金评选细则 

第十二条  评选条件： 

1.符合学院单项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； 

2.崇尚科学、热爱科学，勇于创新，具备探索精神，对科学研究

和学科竞赛有浓厚兴趣，并能积极带动周围同学共同参与大学生科创

和学科竞赛中的个人和团队成员； 

3.个人或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类科创项目和学科竞赛，并



取得优异成绩，并有一定的科创获奖成果或者竞赛获奖成果等； 

第十三条  评选机制： 

创新创业奖学金分为“个人竞赛类”和“科创团队类”，均采取

积分制进行评选。 

1.“个人竞赛类”奖学金评选标准： 

“个人竞赛类”奖学金评选的奖项包含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、全

国大学生物理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个大类，意在奖励积极参

与各类学科竞赛的个人。根据所获奖项对应积分 1 分。 

2.“科创团队类”奖学金评选标准： 

“科创团队类”评选的科创奖项包含“互联网+”、“挑战杯”、全

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、“创青春”、“恩智浦杯”、上汽教育杯、“节

能减排”、陈嘉庚发明奖八个大类，意在奖励积极参加各类科创竞赛

的团队成员。团队负责人根据所获奖项对应积分 1 分，成员根据所获

奖项对应积分 0.5分。 

积分标准如下： 

所获荣誉级别 对应积分 

校
级 

三等奖 1 

二等奖 2 

一等奖 3 

市
级 

三等奖 2 

二等奖 4 

一等奖 6 

特等奖 8 

国 

家 

三等奖 8 

二等奖 9 



级 一等奖 10 

特等奖 12 

采取个人分数累加制，最终取总分前 3名，发放创新创业奖学金。 

第十四条  评选流程： 

1.本人申请 

参与评选的同学需提供相关奖项支撑材料，所获奖项均应在我校

就读期间取得，且获奖日期在评选时间内。学生本人自愿申报，填写

申请表及信息表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  

2.候选人审议 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好中选优的原则，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

励和导向作用。符合条件的学生自行申报后，经评审小组核算、审查

等环节后上报学院。 

学业进步奖学金评选细则 

第十五条  评选条件： 

1.符合学院单项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； 

2.参评对象：在籍在册的大三、大四全日制普通本科生； 

3.获评名额：4人左右； 

4.参评资格：申报学生中，本专业本年级“学习成绩排名进步百

分比”的前 2%。 

第十六条  评选流程： 

1.学生本人提出申请。 

2.各年级依据“学习成绩排名进步百分比”确定获奖学生范围。 

3.学习成绩排名进步百分比=（上一学年学年成绩排名/年级专业

总人数-本学年成绩排名/年级专业总人数）*100%，结果精确到小数

点后四位。 



4.经评审小组评选、审查后上报学院。 

立德修身奖学金评选细则 

第十七条  评选条件： 

1.符合学院单项奖学金评定的基本条件； 

2.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的年度积分排名属学院前 30%； 

3.本人在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中表现突出，年度志愿服务时长达

20 小时以上，须提供经过认定的证明材料； 

4.在班级中群众基础良好，在班级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推荐票； 

5.有见义勇为或其他突出事迹者优先； 

6.获评名额：5人左右。 

第十八条  评选流程： 

1.学生本人提出申请。 

2.班级投票推荐。 

3.辅导员初评推荐。 

4.评审小组召开评审会议进行投票，确定获奖者。 

5.经评审小组评选、审查后上报学院。 

第十九条  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对各评审小组上报的名单进行

审核、考察后，投票、讨论决定拟获奖同学，经过 5 个工作日公示无

异议后，上报学校备案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电气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电气工程学院 

2021年 10 月 22 日 


